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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因應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及妥善規劃與管控本

校招生名額，以利招生資源整合運用，特訂定「國立中央大學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」（以

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適用對象包括本校各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之學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及

博士班之各總量內招生名額 (不含外國學生、僑生、大陸地區學生等外加入學管道名

額)。 

三、招生名額審核原則： 

(一)新設立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：獲核准設立當學年度博士班最多核給 3名、碩士班最

多核給 15名、碩士在職專班最多核給 30名、學士班最多核給 45名。 

(二)已設立之研究所： 

1.最近連續二個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均達 90%以上者，得調增其招生名額。 

2.招生名額 4名以上、最近連續二個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均未達 70%或最近三個學年度

新生註冊率平均未達 70%者，得調減其招生名額。 

3.招生名額 3名以下、最近連續二個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均未達 66%者，得調減其招生

名額。 

4.招生名額為 1名者，原則上不予調減；惟如最近連續二學年度新生註冊人數均為 0

者，得進行整併。 

  (三)已設立之學士班：最近連續二個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 80%，得調減其招生名額。 

各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得在招生總名額內，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與資

源條件標準」之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調整計算方式，自行調整各學制招生名額，惟調整

後之各學制招生名額，須經校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上述各學制招生名額，如係由學校統籌調增或由其他系所撥借者，應先予以扣除歸還；

因師資質量或任一學制新生註冊率未符合教育部規定，亦應予扣除教育部減招之名額。

各學制新生註冊率計算係以教育部「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」公告為準。 

為配合國家當前重要建設需要，與中研院及其他單位合作研究，或特殊情況經招生名額

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，得不受上述增、減名額之規範限制。 

四、教務處得視各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生師比、教學、研究績效及配合本校教育政策等情

形，調增、減其招生名額，並得依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、各類科高級人才需求情形及全

校招生情況初核其名額。 

五、招生名額之調整，由教務長召集各學院院長（或院長指派代表一人），組成招生名額審查

小組進行審查調整。 

  前項小組於進行名額審查調整作業時，得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。 

六、各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每學年度規劃之招生名額，應提送本校招生委員會通過後報教

育部核定。 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及本

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